
青岛      有限公司股东决定(改选成员)
青岛     有限公司一人股东***于    年   月  日在公司办公室就重新选举公司成员事项形成如下决定：

1、股东同意免去     公司原执行董事、法定代表人职务，重新任命     为公司新一届执行董事并为法定代表人，任期三年，可连选连任。
2、股东同意免去   公司原监事职务，重新任命        为公司新一届监事，任期三年，可连选连任。（注：公司监事不变，此条可删去）
3、同意免去   公司原经理职务，重新聘任         为公司新一届经理，任期三年，可连选连任。（注：公司经理不变，此条可删去）


本次股东作出的决定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并已履行了相关程序，如有不符，由公司及股东承担一切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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